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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园休闲游玩是件开心事儿，可这里4处出入口均长期有人“把守”收取停车费让人闹心———

河公园门前停车收费惹争议

昨日，记者接到市民反映：河公园门
前停车收费现象“久治不愈”且有愈演愈烈之
势。 “一个城市的公共场所，竟然有人公然向
市民收取停车费用，而且这种现象已经存在
多年，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根治？ ”面对河公
园门前停车收费现象，不少市民表示不解。

■现 象

4处入口“被”把守
停车收费没商量

昨日上午
9

时许， 记者来到河公园正门（北
门）。此时，门前停放的电动车、自行车等已经占据了
门前的大半空地。在这些车辆中竖着一块蓝色牌子，

上面印着“存车收费”字样。

“停车交两块钱。”面对陆续前来停车的市民，一
位中年妇女逐一收取停车费。 记者在此观察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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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发现，有些市民面对眼前的收费已经习以为常；

有些一边小声抱怨一边将两元钱递给该妇女； 还有
些市民见到“存车收费”的牌子后，转而另觅停车地
点，将车停放在更远处的马路边。

“凭什么交钱？谁批准你在这儿收费的？”正当记
者准备离开时， 一位中年男子因拒绝交存车费与收
费者发生了冲突。面对收费妇女的阻挠，最终该男子
将车停放在公园西侧的马路边。

“并不是在乎这两块钱，每次过来停车她都上前
索要存车费，很影响心情。 我问她有没有收费依据、

谁批准她在此收费的，她都说不上来，只说是多年前
就收费。长期存在难道就代表合理吗？ ”面对记者的
询问，该男子余怒未消。

随后，记者依次来到公园西门、南门及东门，发
现在公园各个方向的大小出入口，都悬挂着“停车收
费”的牌子，而且每个出入口都有人“把守”。

公园西门出入口处停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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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私家车， 电动车
及自行车较少。 树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停车
收费”，另有一行小字注明“电动车、自行车、摩托
车”。

南门出入口与沿河道相接，放眼望去，沿河道两
旁集中了许多电动车及自行车， 其中还有一辆货车
停放在机动车道上。人行道被“霸占”，不少行人绕到
机动车道上通行。 “这边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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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不限时，随便
停。”在此停放电动车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这里停车
收费应该坚决取缔。沿河道本来就不宽，停放在人行
道上的车辆让行人被迫走机动车道，这边车速又快，

多危险啊！ ”路过的市民李先生说。

记者最后来到河公园东门出入口， 发现申桥
桥下及西侧的路沿石以上已经停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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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辆电动
车及自行车，其中还夹杂着老年代步车及三轮车。该
入口处，竖着一块“停车收费”的牌子，一位中年妇女
手握一沓零钱坐在一辆三轮车上。

■争议·说法

收费谁之权？ 管理谁之责？

据了解， 河公园是我市中
心城区唯一一座综合性公园，占
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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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1980

年开
园，

2002

年
5

月
1

日正式向市民
免票入园， 年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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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次， 节假日日平均接待游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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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人次。

公园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但停车收费问题
一直为广大市民所诟病。 究竟是
谁赋予了这些人收费的权利？ 
河公园出入口的停车管理难道应
该交给这些收费者吗？ 这种现象
能否得到根治？为此，记者多方走
访。

下午
5

时许， 记者再次来到
河公园， 走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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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公园门
口收费的妇女。 “我在这儿收费
10

来年了，别人给钱，我看车子，

有什么问题？ ”在正门，一位短发
的中年妇女正在清扫地上的垃
圾，当记者问“有无收费许可证”

等，她一直强调“不和你多说”。在
东门， 记者以自己的车在正门丢
了想要寻找为由， 询问了两名收
费的妇女。“车子丢了你可以找派
出所， 她可以联合派出所帮你
找。”当记者询问这些停车收费的
管理部门时， 二人一致表示：“是
我们自己要收的！ ”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

在河公园正门， 收费者不仅向
附近停放的车辆收“停车费”，而
且向附近摆摊儿的摊主收取“卫
生费”。 “每天都交，看生意好坏，

多则
10

元，少则
3

元。”在公园附
近摆摊儿卖小吃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 “我是按月交，看车的人过来
收，这一片被她们承包了。至于她
们交钱给谁，我就不知道了。 ”一
名长期在此摆摊儿的摊主说。

河公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公园归信阳市园林
绿化管理局直接管理。 随后，记
者采访了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相
关人员。 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出具了一份
《关于河公园出入口停车管理
问题的情况调查说明》（以下简称
《说明》）。

《说明》显示：

2002

年公园开
放免票入园后， 原河公园派出
所为加强公园各门门前的秩序管
理，由公园派出所组织招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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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员，每日
6:30-22:30

负责各
门前车辆引导有序停放及各出入
口场地的清扫和卫生保洁工作，

实行有偿服务， 人员工资由收取
看车费用解决。经调查，现有看车
人员的看管证件系原河公园派
出所发放， 事先没有与市园林局
河公园管理处进行沟通协商，

该局也从未收取过看管车辆人员
的任何费用。

记者经采访了解到， 原河
公园派出所因机构调整撤销，但
公园门口看车收费的“传统”却从
2002

年延续至今。

关于今后公园出入口停车管
理问题，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给出
了几条建议， 建议公园外围由相
关职能部门或辖区管理部门负责
管理；节假日期间，公园各出入口
需城管执法部门派人引导规范停
车疏导人流； 请相关职能部门协
调划定各出入口的停车区域范
围，规范停车秩序，方便市民游客
停车。

河公园正门停满各式非机动车辆

公园南入口处挂有“停车收费”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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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意识，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整
顿交通秩序，特设立曝光台，对有
损创建文明城市的不文明交通行
为进行曝光。根据市交警支队提供
信息，以下车辆近期在河区四一
路口闯红灯。

信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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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